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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相关内幕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的核查意见 

 

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万德斯”）

拟以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宁显峰等 17 名交易对方

持有的北京时代桃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1.45%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 35 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63,918,127

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科创板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特别规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

知》（证监公司字[2007]128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8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18]36

号）、《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等文件的规定，华泰联合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本次交易的

独立财务顾问，对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的

自查报告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自查期间为上市公司就本次重组申请股票停

止交易前或首次作出决议前（孰早）六个月至重组报告书披露之前一日止，即

2020 年 8 月 27 日至 2021 年 5 月 7 日。 

二、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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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知情人员； 

2、交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及相关知情人员； 

3、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

知情人员； 

4、标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知情人员； 

5、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相关中介机构及其经办人员； 

6、上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 

三、本次交易相关人员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相关自查报告，自查期间上述纳入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的非自然人和自然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自查范围内本次交易相关方及其有关人员出具的自查报告，经核查，独

立财务顾问认为：纳入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内不存在买卖上市

公司股票的情形。 

上市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

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进行查询确认，并将在查询完毕后补充披露查询情

况，本独立财务顾问将对查询情况补充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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